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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重大情事附加條款 

 
109.02.24(109)華產企字第066號函備查 

第一條 承保範圍 

茲經雙方同意，於要保人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以下簡稱主保險契約）

後，加繳保險費，投保華南產物董監事及重要職員責任保險重大情事附加條款（以下簡稱

本附加條款），本保險契約之承保範圍擴大及於為被保公司支付其於保險期間內因首次發

生之重大情事所致之所有重大情事損失。 

 

第二條 用詞定義： 

本附加條款所使用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重大情事： 

(一)任何非被保險人或非代表被保險人之個人或組織，以公開或私下方式向被保公司之董

監事或重要職員，所為敵意或強行購併之出價或要約，使被保公司全部或大部分之資

產為其他組織、個人、組織團體或個人團體所收購或購買而被合併。 

(二)基於被保公司財務長合理意見，任何導致或可能合理導致被保公司股價重大變動之下

列事件： 

1.發布被保公司有債務不履行情事或有意不履行債務之公開訊息； 

2.發布被保公司進行或有意進行債務重整之公開訊息； 

3.發布被保公司有延遲給付，或已決定不給付，或有意延遲或不給付預定發放之股利

之公開訊息； 

4.發布被保公司員工過剩或將裁員之公開訊息； 

5.發布被保公司有一位或一位以上高階經理人員死亡、辭職、中止僱用或解聘之公開

訊息； 

6.發布被保公司或第三人已申請或有意申請結束公司營運之公開訊息； 

7.發布被保公司已遭遇或可能遭遇訴訟、監理或政府程序之公開訊息； 

8.發布下列情事之公開訊息： 

(1)被保公司流失重要的客戶或顧客； 

(2)被保公司喪失其為一方當事人之重要合約； 

(3)被保公司非預期地喪失商標、著作權或專利權； 

9.發布被保公司已經或被指控對人身造成體傷、生病、疾病、死亡、精神傷害，或對

實體財產造成損害或破壞，包括使其無法使用，而導致或可能導致對被保公司提出

之集體訴訟或代表訴訟之公開訊息； 

10.發布被保公司於特定期間之實際或預期收入或營業額遠較下列任一數額為低之公

開訊息： 

(1)被保公司前一年度同期之收入和營業額； 

(2)被保公司先前就該特定期間之收入或營業額所發布之公開訊息或預測； 

(3)非由被保公司所僱用、任用或聘用之證券經紀商、基金經理人、投資顧問或其

他證券分析師所公布之被保公司之任何收入或營業額預測； 

11.發布被保公司非預期地收回或延遲生產重要產品之公開訊息； 

12.發布被保公司修正先前提供予相關單位之財務報告之公開訊息； 

13.發布被保公司已經或有意銷除20%或20%以上之資產之公開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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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大情事開始於被保公司之任一董監事或重要職員首次知悉重大情事之日起，終止於

重大情事責任限額已耗盡或重大情事危機管理人通知重大情事已告結束時，兩者以較

早發生者為準。 

二、重大情事損失:係指於重大情事期間或於預期重大情事發生前90 天內所產生之合理必

要費用。不論被保險人或被保公司是否確實因重大情事受到賠償請求，或於受賠償請

求時，不論該費用發生時點係先於或後於任何賠償請求。「重大情事損失」係關於下

列各項之支出： 

(一) 重大情事危機管理人提供被保公司重大情事相關之重大情事危機管理服務之酬

金及費用。 

(二) 因處理承保之重大情事，任何被保險人或被保公司代理人所需之差旅費用。 

(三) 因處理承保之重大情事所產生之廣告文宣、印刷或郵寄之費用。 

本項所稱合理必要費用毋須事先取得本公司書面同意 

三、重大情事危機管理人：係指由被保公司所延聘，就重大情事提供重大情事危機管理服

務之任何危機管理人、公共關係顧問、律師、會計師、證券經紀商、投資顧問或其他

個人或組織； 

四、重大情事危機管理服務：係指重大情事危機管理人為避免或減少被保公司因重大情事

所致之任何實質或潛在負面影響或結果，而對被保公司所提供之所有諮詢或服務； 

五、被保公司股價重大變動：係指被保公司之股價，依照其掛牌上市之當地國家之證券交

易所普通股股價指數為評量標準，其每股股價於48小時內跌幅至少超過股價指數變動

之10%。 

 

第三條 不保事項 

本附加條款所稱重大情事不包括: 

一、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發生之任何法律程序或其他程序； 

二、於本保險契約生效當日或生效日前，任何已依其他現存或已失效之保險契約為通知之

任何事實、情況、行為、不作為或賠償請求； 

三、被保險人於本保險契約生效日前己知悉，任何可能導致賠償請求之事實、情況、行為

或不作為； 

四、因污染所致身體傷害、財物損害、損失費用或責任，並包括與污染有關且因股東關係

或衍生賠償請求所致者。 
五、與核能或輻射性物質有關的危險性質。 

 

第四條 保險金額 

就本附加條款所承保，因重大情事而產生之所有重大情事損失，本公司所負之最高累積責

任限額為              （重大情事責任限額）；此一附屬責任限額係外加於本保險契約

所列之累積責任限額。 

 

第五條 自負額 

被保公司就本附加條款承保之任何重大情事損失毋須支付任何自負額。 

 

第六條 通知義務 

被保公司應於重大情事首次發生之日起三十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公司。 

第七條 不保事項之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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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附加條款不適用主保險契約第六條不保事項第七款及第八款。 

 

第八條 條款之適用 

本附加條款所記載事項，如與主保險契約條款牴觸時，依本附加條款約定辦理，其他事項

仍適用主保險契約條款之約定。 


